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「迎向春暉認輔志工」培訓計畫書
一、依據：
（1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「迎向春暉認輔志工」實施計畫。
（2） 臺北市99年度國中學生輔導工作小組計畫。
（3）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99年度輔導工作計畫。
（4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5月249日北市教軍字第09936312200號函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（1） 依志願服務法規定，招募具服務熱忱志工，共同輔導學校濫用藥物之高關懷學生，並針對特定人員及早介入輔導與關懷，培養正當休閒興趣與拒絕毒品誘惑之技巧。
（2） 透過專業知能培訓，提昇認輔志工藥物濫用辨識與輔導能力，以協助學校「藥物濫用三級預防」之工作推動。
三、研習辦理時間：99年10月15日至99年11月19日，每週五下午2時至4時，共計6週。
四、擬定招收人數：10人-15人。
五、上課地點：本校輔導活動室
六、課程內容：
（1） 基礎訓練：
1.已接受相關訓練並領有志工證者。

2.鼓勵未領有志工證者逕自「臺北e大」數位學習網進行線上課程學 習，完成12小時課程，並於取得時數證明後轉交學校。學校統一造冊後，送至教育局委辦學校核發志工服務紀錄冊。

3.針對電腦資訊能力較弱或網路設備不足之認輔志工，協助完成線上課程學習。
（2） 春暉專業訓練：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講座，於99年10月15日至99年11月19日，每週五下午2時至4時，進行12小時專業訓練。

	節次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
	一
	10/15(五)

14:00-16:00
	認輔志工工作及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及學校相關作法說明
	教育部軍訓處

崔光宇教官

	二
	10/22(五)

14:00-16:00
	尿液篩檢流程實務(含毒品辨識、藥物濫用者特徵、紀錄與隱私權保護)
	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隊

陳義清小隊長 

	三
	10/29(五)

14:00-16:00
	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、方式、成因與特徵、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
	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

徐麗賢主任

	四
	11/5(五)

14:00-16:00
	青少年常施用毒品類別、方式、成因與特徵、輔導作為與求助管道
	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

徐麗賢主任

	五
	11/12(五)

14:00-16:00
	父母親如何防治子女吸食毒品及相關法律責任(含個案實例分享)
	台北地檢署

劉承武檢察官

	六
	11/19(五)

14:00-16:00
	吸毒青少年的教養與壓力調適、有效溝通與有效拒絕(含個案實例分享)
	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


（三）輔導專業研習：99年10-12月，99學年度認輔志工專業研習主題為心靈牌卡與藝術治療。
七、工作內容

（一）以先訓後用方式為原則，志工完成12小時基礎課程，及12小時反毒知能相關專業課程培訓後，方予接案；惟曾受認輔志工儲備研習24小時以上，並經輔導人員評估具輔導接案能力者，不受此限。
（二）每月安排個案督導或經驗分享，每次2小時，共計4次。

（三）參與本案之認輔志工，依規定由學校協助投保團體意外險。
八、預期效益：藉由培養專業志工，及早介入輔導與關懷學校濫用藥物之高關懷學生，以期培養正當休閒興趣與拒絕毒品誘惑之技巧。

九、獎勵：

（一）參加每學期家長
會志工大隊辦理之授證大會及期末志工聚會。

（二）校慶公開頒發感謝狀，以彰顯榮譽，表揚典範。

（三）認輔志工服務年資滿3年且每年服務滿50小時以上者，可申請教育局之「臺北市熱心公益卡」，以享本市部分收費之公立風景區、未編訂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之免費或優惠。
十、經費：本活動相關經費由教育部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
十一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准，送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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